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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及營運能力資格審查要點 
資格條件 資格證明文件 提送期限 

營
造
能
力 

投資人應委託在內
政部登記有案且加
入建築師公會之開
業建築師，且未受
各級政府主管機關
停業處分或未受各
級政府機關依法公
告停權者，負責本
開發案之設計及監
造。 

一、建築師同意受託設
計監造之投資人委
託書。 

二、建築師證書、開業
證書及當年度會員
證。 

投資人應自簽訂投資契
約之日起三十日內將建
築師之資格證明文件提
送執行機關審查。 

投資人應選擇符合
下列條件之營造業
者為本開發案之承
造人： 
一、本國甲等綜合
營造業，符合「營
造業法」之規定，
並依其登記類別承
攬工程。 
營造業承攬工程應
符合「營造業承攬
工程造價限額工程
規模範圍申報淨值
及一定期間承攬總
額認定辦法」。 
二、外國營造業應
符合內政部函頒之
「外國營造業登記
等級及承攬工程業
績認定基準」，並依
「營造業法」之規定
申請營造業登記。 
三、應符合本案甄
選投資人須知第六
條(二)1.(1)之規定，
曾完成與本開發案
同性質或相當之工
程承攬實績。 
四、未受各級政府
營造主管機關停業
處分或未經各級政
府機關依法公告停
止其投標權利者。 
五、最近一年內承
攬本府或本府所屬
各機關工程未發生
重大職業災害紀錄
者。 
投資人委託之水
管、電器承裝業
者、冷凍空調業者
應符合各工程業規
則規定，並依其登
記類別承攬工程。 

一、營造業者、水管、
電器承裝業者、冷
凍空調業者與投資
人之合作書。 

二、營造業者應檢附： 
(一)公司登記表或公司

登記證明書。 
(二)承攬工程手冊。 
(三)營造業登記證。 
(四)當年度同業公會會

員證。 
(五)最近一期納稅證

明。 
(六)承攬造價限額及一

定期間承攬總額
符合「營造業承
攬工程造價限額
工程規模範圍申
報淨值及一定期
間承攬總額認定
辦法」之切結
書。 

三、水管承裝業者應檢
附： 

(一)公司登記表或公司
登記證明書。 

(二)承辦工程手冊。 
(三)自來水管承裝商登

記證。 
(四)當年度同業公會會

員證。 
(五)最近一期納稅證

明。 
四、電器承裝業者應檢

附： 
(一)公司登記表或公司

登記證明書。 
(二)臺電契約。 
(三)電器承裝業登記

證。 
(四)當年度同業公會會

員證。 
(五)最近一期納稅證

明。 
五、冷凍空調業者應檢

投資人應自領得建造執
照之日起三十日內將營
造業者、水管、電器承
裝業者、冷凍空調業者
之資格證明文件提送執
行機關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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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一)公司登記表或公司

登記證明書。 
(二)冷凍空調工程業登

記證。 
(三)當年度同業公會會

員證。 
(四)最近一期納稅證

明。 
營 
運 
能 
力 

開發建物統一經營
者，投資人應引入
與開發建物營運項
目相同或類似營業
項目之營運業者。 

一、營運業者與申請人
合作書。 

二、公司登記表或公司
登記證明書。 

三、最近一期納稅證
明。 

投資人應自頂樓樓板完
成後三十日內，應提送
營運人資料(含資格證明
文件及合作書)及營運管
理章程(應包含招商計
畫、建物所有權人之收
益分配計畫、外牆燈光
計畫、停車場營運管理
計畫、人工平臺管理維
護計畫)，經執行機關核
轉土地開發主管機關同
意後納入營運契約書辦
理。 

 


